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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10 年 1 月 13 日安全理事会第 6257 次会议上，就安理

会审议的题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

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回顾其以往有关决议和主席声明，强调联合国与区域和次

区域组织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有关规约建立有效伙伴关

系的重要性。 

 “安全理事会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重申《联合国宪章》

规定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并进一步回顾，按照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在涉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中与区域

和次区域组织进行合作，可以加强集体安全。 

 “安全理事会打算考虑进一步采取步骤，促使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

织在冲突预警、预防冲突、缔造和平、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领域进行更加密

切和更为面向行动的合作，确保其努力协调一致、相互配合和发挥集体效力。

在这方面，安理会欢迎目前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业已存在的强有力的合作

举措。 

 “安全理事会赞扬秘书处正在做出努力和贡献，以巩固与区域和次区域

组织的伙伴关系，并欢迎 2010 年 1 月 11 日和 12 日举行的秘书长同区域组

织和其他组织负责人务虚会。安理会打算在今后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进行非

正式的互动对话。 

 “安全理事会重申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确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对和平

解决地区争端和开展预防性外交做出的重要贡献，因为它们能很好地了解许

多冲突和其他安全挑战产生的根源。安理会强调利用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这

方面的现有和潜在能力的重要性，包括通过鼓励有关区域的国家通过对话、

和解、协商、谈判、斡旋、调解和司法解决争端，以和平方式化解分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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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理事会决心通过更好地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开展互动与合作，来加强联合

国对和平解决争端的支持。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处和所有具备维和能力的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加强

它们的工作关系，进一步探讨它们的合作怎样才能更有助于完成联合国的任

务规定和目标，以确保形成协调一致的维和框架。安全理事会强调区域和次

区域组织加强其维和能力的重要性和向这些组织的努力提供国际支持的价

值、尤其是按照 2006 年《非洲联盟十年能力建设方案》向非洲联盟提供支

持。 

 “安全理事会确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可在冲突后建设和平、恢复、重建

和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并肯定建设和平委员会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开展

互动和合作的重要性。安理会鼓励委员会继续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保持密切

协商，以确保冲突后的建设和平和恢复有更加协调一致和统筹兼顾的战略。 

 “安全理事会确认，需要酌情同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密切合作，以便协调

一致地有效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包括适用于各种冲突局势的专题性决议。 

 “安全理事会鼓励秘书处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进一步就各自在维持国

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能力和经验教训开展信息共享，继续汇编最佳做法，尤

其是调解、斡旋和维和行动方面的最佳做法。安理会还鼓励加强区域和次区

域组织在这方面的相互合作与对话。” 

 


